
1

川体馆协〔2018〕29 号

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
关于缴纳2017年度及2018年度会费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 2016 年 10 月 21 日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第三届第一次会

员大会投票表决通过，并在民政厅备案的《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章

程》第三章第十一条：下半年缴纳会费时间为 7 月 1 日～10 月 31

日，请还未缴纳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会费的会员单位认真履行会

员义务，大力支持协会工作，在接到本通知后，尽快缴纳会费，以

免影响贵单位的会员权益，并将汇款情况以扫描或传真方式告知协

会秘书处。

一、场馆类会员单位会费标准：

场馆类普通会员单位：1500 元/年；

场馆类理事会员单位：3000 元/年；

场馆类副理事长会员单位：5000 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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